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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創產業積極型專利審查試行作業方案 
  110年 12月 1日修正 

    為鼓勵新創產業申請專利，並協助具研發能力的新創公司儘

速確認專利取得可能性及獲取專利權，特訂定本方案。 

  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（以下稱本局）為使本方案更加完善，爰

修正 110 年 1 月 5 日起試辦之方案並再試行 1 年，本方案自 111

年 1月 1日起開始受理申請。本局將依試行情形再行評估決定是

否持續實施或修改本方案。 

一、 適格申請人 

    本方案應由新創公司提出申請，該新創公司須為發明專利申

請案申請時之申請人，且該新創公司於申請本方案時仍為該發明

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。 

    本方案所適用之新創公司，為依我國公司法或外國法律組織

登記設立未滿五年之公司。該設立未滿五年之公司，指設立之日

起算至申請案之申請日止未滿五年者。發明專利申請案主張優先

權者，前述期間之計算，以優先權日替代申請案之申請日。 

    若申請人為外國公司，須檢附外國公司設立日期之證明文件，

並提供中譯本，該證明文件非正本者，應提供切結書。 

二、 適格專利申請案及申請方式 

    發明專利申請案申請時有委任代理人者，於接獲本局即將進

行實體審查之通知後，尚未獲得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前，專利申

請人可備具申請書，載明申請人名稱及公司設立日期，依本局規

定之電子方式申請之。   

三、 方案實施內容 

    本方案每月可受理件數上限為 6 件，當月受理件數達上限

時，應於次月重新申請，其相關資訊將顯示於電子申請系統。 

    每一新創公司於同一年度申請本方案件數以 5件為上限。 

    本局接到本方案之申請後，經審查符合上開規定者，其發明

專利申請案有不予專利之事由時，將於申請後 1個月內，提供申

請人涉及新穎性、進步性之檢索報告，以及其他可能之不予專利

事由意見簡述等面詢資料，惟案情較複雜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  本局原則上將於申請人收到前述面詢資料後 1個月內辦理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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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型面詢，除告知不予專利事由外，亦會提供修正建議。 

    申請人應於積極型面詢後 1個月內提出申復說明或修正，逾

期未提出者，該發明專利申請案將回到一般審查程序，依現有資

料續行審查。申請人亦可於評估後撤回該發明專利申請案。 

    申請人於前述 1個月期間內提出申復說明或修正後，本局原

則上將於 1個月內發給核准審定書或審查意見通知函。 

四、 其他注意事項 

(一) 申請人收到前述本方案之面詢資料後，若撤回發明專利申請

案，不退還實體審查申請費。 

(二) 本局網站上之「新創產業積極型專利審查試行作業方案答客

問」，將常見問題整理提供申請人參考。 

(三) 積極型面詢依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案件面詢作業要點」

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 


